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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认定规则

韦诗蕴*

内容提要:《民法典》第1232条与配套的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条、第12条共同构

成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认定的规范基础,但司法实践中基数混乱、倍数恣意的问题仍

未得到有效解决。在基数认定层面,应以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与永久

性功能损失为计算依据。修复费用本质上偏离了补偿性民事责任轨道,违法获利缺乏对应的利益

转移结构且难以精准计算,调查、鉴定、评估费用与应急性支出属于程序性成本,均不应纳入惩

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在倍数裁量层面,以均等赋权为方法论起点,将六项裁量因素重构为正向

驱动、逆向抵充与外部熔断三个逻辑层次,进而形成分层滑动裁量模型与配套的系数参照表,将

模糊的经验性权衡转化为可分解、可追溯的结构化运算。公法责任的协调应在最终责任总额统筹

阶段处理,不应介入倍数裁量的内部运算,以维护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独立性与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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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6年3月,《生态环境法典》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将30余部生态环境法

律整合为一部统一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正式迈入 “法典化”时代。在此背景下,检

视现行规范体系的内在张力与司法适用的现实困境,既是法典化进程的题中之义,亦是推动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精细化的必然要求。法律应当 “反映一个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1〕,《民法

典》第1232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环境侵权领域,契合现代风险社会 “普遍侵权”和 “分散

损害”的运行机理。〔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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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2条至第11条以此为中心,就构成要件认定、基数

计算与倍数裁量作出了系统规定,并通过第12条的 “可以参照”将上述规则适用于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同时针对生态环境损害的特殊性,单独规定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应以生态环境受到损害

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和永久性损失作为计算依据,区别于私益诉讼中以人身损害赔偿金

和财产损失数额为基数的一般规则。《民法典》第1232条与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

条、第12条共同构成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认定的规范基础。

然而,规范供给的初步完善并未带来司法实践的有序化。与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私益诉讼

中的系统性休眠不同,〔3〕生态环境公益诉讼领域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虽已有所突破,但在数额认

定环节仍普遍存在基数不一、倍数分散的无序化现象。就基数裁量而言,《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

解释》第12条确立了以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和永久性功能损失为计算依据的 “窄基数”规则,较

此前司法实践中分别以修复费用为基数、〔4〕以违法获利为基数、〔5〕以环境功能性损失为基

数 〔6〕三种路径并行的混乱状态而言,已在相当程度上统一了裁判口径。然而,“窄基数”模式并

未终结基数认定的理论争议,学界就修复费用和违法获利能否纳入基数仍存在持续分歧;〔7〕司

法实践中仍有法院在未明确基数的情况下径行酌定惩罚性赔偿金总额 〔8〕或在缺乏基数鉴定时直

接不予支持惩罚性赔偿。〔9〕就倍数裁量而言,司法实践呈现出高度的恣意性,惩罚性倍数的确

定往往缺乏精细的情节考量,呈现出明显的估算式裁判特征,对于为何选择特定倍数缺乏充分说

理,甚至需通过反向计算方能从判项中还原倍数本身。〔10〕这种认定的不确定性不仅削弱了惩罚

性赔偿的功能发挥,而且影响了司法公信力与制度权威性。《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条

虽列举了侵权人的恶意程度、侵权后果的严重程度、侵权人所获利益、侵权人所采取的修复措施

及其效果等作为裁量惩罚性赔偿金倍数的考量因素,并以 “等”字保持开放,但 “等”字之下尚

有哪些因素应当纳入考量? 各因素之间的权重关系与协动方式如何确定? 最终如何影响倍数的裁

量? 这些问题尚不清楚。

现行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作为法典编纂前的规范供给,能否与法典化后的责任体系实

现有效衔接,亦有待进一步检视;而基数与倍数认定规则的不确定性,正是这一衔接中需要优先廓

清的核心议题。因此,在生态环境侵权中,为法官审酌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和倍数构建一套相对妥适

的认定方案,使司法裁判结果更加精细化、规范化,正是本文关注和试图解决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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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基数的认定

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是决定其最终数额的基础,其认定不仅是技术性的计算问题,更承载着

制度功能的实现,由此必须从制度功能出发为基数的设计寻求逻辑支点,进而探究生态环境侵权

惩罚性赔偿金基数的划定范围。

(一)基数确定的逻辑前提

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既相互区分,又在制度运行中彼此关联,是现代侵权赔偿体系中一

对具有内在张力的双轨机制。补偿性赔偿以填平损害为核心目标,遵循全面赔偿原则,〔11〕其正

当性基础在于矫正正义。惩罚性赔偿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阶性制度安排,核心在于对侵权人主观

恶性与客观危害性的否定性评价。惩罚性赔偿对补偿性赔偿具有依附性,以侵权责任的成立及补

偿性赔偿为前提,〔12〕不存在脱离补偿性赔偿单独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可能。但这种依附性并不意

味着其缺乏自身规范边界,相反,其适用受到严格的法定主义约束。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类型、成

立要件以及赔偿范围均须由立法明确规定,尤其是对侵权人主观状态或结果严重程度的要求,构

成惩罚性赔偿不可或缺的加重要件。〔13〕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 “合理关系规则”要求惩罚性赔偿

数额与实际损害之间保持合理比例,以防止陪审团的裁量恣意,同样印证了这一逻辑。〔14〕因此,

补偿性赔偿责任的成立及其数额,构成了惩罚性赔偿适用的逻辑前提,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

金的计算,原则上必须以补偿性赔偿数额即损失额为计算基石。

在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往往存在 “理性淡漠”。〔15〕损害分散化导致个体受害者诉讼

动力不足,信息不对称与实力悬殊使原告面临取证难、败诉风险高的多重压力,传统填平原则无

法覆盖大规模侵权下的整体性损失。惩罚性赔偿制度正是为了破解私人执法动力不足的困境而

设,它塑造了 “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16〕,作为个人从事集体行动的回报,通过额外的

经济支持激励受害人积极寻求法律救济,从而实现对违法行为的社会化监督。〔17〕在此框架下,

以补偿性赔偿额为基数,意味着激励强度与实际损害规模直接挂钩,能够使惩罚性赔偿的激励效

果与案件的危害程度相互匹配。

同时,鉴于惩罚性赔偿具有鲜明的公法制裁色彩,必须对其适用施加严格的理性约束,避免

过度侵蚀公法领域。〔18〕源于公法的比例原则提供了最佳的控制工具,它在私法中同样具有普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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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够为私法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规范化表达。〔19〕法官应基于权利保护限制私法自治的适

用,并依据比例原则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以实现惩罚的公平分配。〔20〕具体到生态环境侵权

领域,若脱离实际损失另行设定计算基数,极易导致惩罚力度脱离侵权行为的客观危害。将基数

框定为实际损失数额,不仅符合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要求,即手段 (基数设定)必须有助于实现

威慑目的且能够被客观量化,〔21〕而且满足均衡性要求,确保惩罚性赔偿在发挥威慑功能的同时,

不至于异化为对他人生存权的过度剥夺。

(二)基数范围的精确界定

相较于 《民法典》第1235条的全口径赔偿范围,《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2条通过剔除

修复费用、损害调查与鉴定评估费用等,确立了只包含 “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

能丧失导致的损失”与 “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数额”的 “窄基数”认定模式。只有

结合社会效果综合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才能促进惩罚、威慑与修复功能的协调统一。〔22〕

1.报应维度:精准指向实质减损

从报应理论看,惩罚的对象应是未被填补的法益侵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本质上是侵权人履

行恢复原状义务的经济成本。若侵权人如实履行修复义务,那么物理层面的环境要素在法律上被

视为复原。此时,实质减损仅留存于修复期间的功能丧失与永久性损害。因此,《环境侵权惩罚

性赔偿解释》将基数锚定于这两项损失,实际上剥离了治理成本,将惩罚性赔偿精准指向纯粹的

生态价值减损,体现了报应的精准性。

由于修复费用具有金钱给付的迷惑性,故需对其不纳入赔偿基数的理由进行分析。首先,修

复费用的基础是生态修复责任,本质上是一种以行为履行为主、金钱给付为辅的复合型责任形

式。原则上由责任人亲自实施生态修复措施;在不能修复或不具备修复条件的情况下,才以支付

修复费用的金钱责任替代。其价值目标面向未来,旨在消除损害根源,使环境回归基线。而损害

赔偿责任是一种纯粹的金钱给付责任,其价值目标面向过去,是对既成损害的货币补偿,旨在填

补价值减损。二者性质有别,将修复费用纳入基数相当于对 “为纠正错误而付出的成本”进行惩

罚。其次,生态修复责任与民事责任中的恢复原状在目标上相通,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本质上是恢

复原状这一传统民法概念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具体适用。〔23〕但生态修复责任在具体操作中具有更

强的公共性、技术性和独立性,是 “公共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制后果”〔24〕,本质上是行政法律责

任,已经偏离了纯粹的民事责任轨道,无法被认定为具有补偿性的民事责任。再者,在生态环境

修复费用难以精确量化时,法律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可综合考量被告的过错程度、生态环境

恢复的技术难度与周期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以确保裁判结果的实质公平。〔25〕由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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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费用本身体现了对被告主观恶性、损害结果严重程度的评估,其要求侵权人亲自或出资修复

环境,并在修复地设立警示牌等,类似于一种现代的 “示众”,利用社会舆论和道德谴责对其进

行惩戒。此外,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往往数额巨大,江苏泰州 “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中,法院判

决被告承担高达1.6亿余元的环境修复费用。〔26〕如果将其作为惩罚性赔偿金基数,可能超出惩

罚的合理范畴,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如果将修复费用纳入惩罚性赔偿基数,可能导致

激励错位,使原告方选择成本高昂的修复方案,以抬高惩罚性赔偿的基数,这偏离了以最小成本

实现最有效修复的环境经济学原则,不利于生态修复的科学、合理开展。

将侵权人获利纳入基数同样不当。计算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数额时,其基数范围包括

侵权人获利。〔27〕但生态环境侵权与知识产权侵权在行为性质与获利结构上存在根本差异。知识

产权侵权的本质是对他人智识成果的非法利用,侵权人的获利与权利人的损失之间存在清晰的利

益转移对应关系,以获利为基数能够精准还原被非法截取的利益;而生态环境侵权中侵权人的

“获利”并非对他人财产权益的直接攫取,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利益转移结构。一则污染行为并不

一定会给加害人带来直观收益,即使企业通过超标排污、偷排漏排等方式节省了环保设施的建设

或运行成本,但这部分违法所得难以识别并计算。二则作为生态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企业活动本

身具有道德中立性,简单地将企业全部或部分利润作为违法所得,并以此为基数计算惩罚性赔

偿,极有可能导致责罚失当。三则将违法所得作为基数,会使庭审的焦点从损害事实的认定转移

到被告财务状况的审计,这将极大地增加诉讼的复杂性,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和受害者的及时

救济。四则获利估算可能存在误差,以损害为基础的责任追究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严谨性,通常

优于以获利为基础的责任追究。〔28〕

2.威慑维度:禁止过度赔偿

立足于惩罚性赔偿的威慑功能,必须控制其数额总额,防止惩罚性赔偿异化为不可承受之

重。〔29〕为了确保惩罚手段与威慑目的之间的合比例性,应当将纯粹的事务性支出从基数中剥离,

仅保留表征生态法益受损的实质性损害,将 《民法典》第1235条中规定的调查、鉴定评估费用

排除在外。〔30〕

一方面,调查、鉴定评估费用属于程序性成本,与侵权人主观恶性及生态破坏的客观后果并

无直接价值关联。对同一损害,采用不同技术路线或委托不同机构,鉴定费用可能差异巨大;若

以此浮动巨大的费用为基数计算惩罚性赔偿,无异于让侵权人为维权方的技术选择和市场偶然性

承担倍数放大的惩罚,构成 “鉴定权制约审判权”的风险,〔31〕严重偏离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其性质属于应急性支出,法律对此类费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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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4)苏环公民终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5条第1款。

SeeA.MitchellPolinsky&StevenShavell,ShouldLiabilityBeBasedontheHarmtotheVictimortheGaintothe
Injurer?,10JournalofLaw,Economics,&Organization427,427 429 (1994).

参见朱晓峰:《论 <民法典>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控制》,载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1期,第

75 76页。
参见陈伟:《生态环境损害额的司法确定》,载 《清华法学》2021年第2期,第70页。
参见陈幸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认定的规则厘定与规范进路———以第24批环境审判指导性案例为样本》,载

《法学评论》2021年第1期,第159 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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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额赔偿已足以实现鼓励受害人积极行动的目标;若再将其纳入惩罚性基数,逻辑上等于将减

轻损害的努力成本等同于损害本身进行惩罚,混淆了救济行为与致害后果的界限。

三、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倍数的裁量因素

理论上,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存在固定倍数、弹性倍数和无倍数限制三种模式。〔32〕 《民法典》

第1232条中规定的 “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即为无倍数限制模式,《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

10条将无倍数限制模式细化为弹性倍数模式,设定了 “一般不超过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数额的

二倍”的上限。就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而言,第12条规定 “可以参照前述规定予以处理”,在文义

上已涵盖第10条关于倍数裁量的全部规则,2倍上限因此可以直接援引适用以保持规则一致性。

应予以注意的是,该规定属于原则性规定,其使用了 “一般”这一限定词,有原则即有例外,当

赔偿基数过小,不足以彰显对侵权人的惩罚和威慑时,则应由法官根据个案进行自由裁量。〔33〕

但 “例外规范应严格解释”〔34〕,需符合比例原则且应特别注意举证责任的分配。由于生态环境侵

权案件中的赔偿基数往往本身极大,所以在倍数设定上,应更加审慎,可以根据个案将其确定为

小数。〔35〕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倍数低于1倍的情况并不少见。〔36〕

在2倍的原则性上限内,如何确定具体倍数,则需要考量影响惩罚性赔偿金的诸多因素。因

此,需要从众多裁量情节中挖掘重要事实,比较权衡之后再从中择取出最具决定意义的裁量因

素。〔37〕根据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条的规定,在进行倍数裁量时,涉及4个相对明

确的法定因素,即侵权人的恶意程度、侵权后果的严重程度、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侵权人所采

取的修复措施及其效果,以及1个兜底性的 “等”因素。

(一)侵权人的恶意程度

对侵权人恶意程度的考量首先指向其主观心态。《民法典》第1232条和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

偿解释》第4条都强调了行为人主观上应具有 “故意”。“刑法犯罪构成理论与侵权法构成要件理

论具备高度的同构性”〔38〕,通说认为,“民法上故意的解释亦应同于刑法”〔39〕。故意包括认识因

素与意志因素两部分,认识因素即 “明知”,指侵权人不仅 (应当)认识到其侵权行为,而且

(应当)认识到其侵权行为存在致害后果,但是否要求行为人认识到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存在争

议。〔40〕在 《民法典》三审稿及此前版本中,关于主观要件的表述均为 “故意违反国家规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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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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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金福海:《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 238页。
参见吴辰等:《惩罚性赔偿:原理、规则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280页。
易军:《原则/例外关系的民法阐释》,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第68页。
参见刘竹梅、刘牧晗:《<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 《人民司法》

2022年第7期,第56页。
参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022)渝05民初39号民事判决书;宁波海事法院 (2022)浙72民初2230号民事

判决书。
参见 〔日〕高桥则夫:《刑法总论》,李世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97页。
刘艳红:《人性民法与物性刑法的融合发展》,载 《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28页。
王泽鉴:《侵权行为》(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6页。
关于违法性是否为故意侵权认识因素的必要条件,有 “心理责任论”和 “规范责任论”之争。参见马栩生:《比较法

视野下故意侵权理论体系之构建》,载 《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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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该要件被调整为 “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将违法性要件和主观要件予以独

立规定,同时将行为违法性排除在行为人明知的范围之外。

由于环境侵权行为往往兼具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行为人通常并非积极追求损害结果的发

生,更多是出于放任的心态,因而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多指向间接故意。〔41〕且

多数情形下,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主体多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主观心态更难以探

究,对此可以采取客观推定路径加以认定。《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6条和第7条均是对

侵权人 “故意”的认定。第6条属于事实上的推定,提供了一个综合判断框架,法官需要结合个

案事实,从职业经历、专业背景、经营范围、处罚前科、污染物种类、行为方式等考量维度逐步

形成心证。第7条属于法律上的推定,其将司法实践中最为典型的故意情形类型化为10种,通

过 “应当认定”的强制性表述直接确立裁判规则,只要符合其一,法官无须再逐一论证第6条的

各项因素。因此,法院在认定故意时应遵循优先审查第7条、补充适用第6条的逻辑顺序。

针对是否应将重大过失涵摄进故意的范畴,学界亦存在不同观点。支持方认为二者具有相近

性,〔42〕反对方则立足于审慎谦抑原则,警惕重大过失的纳入。〔43〕本文认为,故意不能扩张至

重大过失。第一,从证明困境来看,若将重大过失纳入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法院将须在一般

过失、重大过失、间接故意三者之间作出精确区分,而三者之间本就缺乏清晰的规范界线,极易

沦为法官的恣意裁量,与惩罚性赔偿审慎适用的基本立场背道而驰。第二,从规范目的来看,惩

罚性赔偿旨在打破蓄意侵权人的收益预期,针对重大过失行为,威慑机制失去作用基础。罗马法

谚 “重大过失等同于故意”的核心功能在于规制责任免除语境下的免责约定边界,而非在责任加

重语境下为惩罚性赔偿提供主观门槛的扩张依据。第三,从体系解释来看,检视整个 《民法典》

规定,无论是位列总则编的第43条,位列物权编的第316条,位列合同编的第506条、第618
条、第660条等,还是位列侵权责任编的第1176条、第1183条、第1217条、第1244条等,均

明确将 “故意”与 “重大过失”并列表达,并未试图以故意吸收重大过失。我国惩罚性赔偿规范

体系中,主观要件虽表述多样,但均未涵盖重大过失。因此,《民法典》第1232条中关于主观要

件 “省略规定之事项,应认为有意省略”〔44〕。

(二)侵权后果的严重程度

《民法典》第1229条关于环境侵权的一般规定中,基础要件只要求侵权人 “造成损害”,并未强调

损害的程度。环境侵权具有公共风险属性,部分损害源于技术受限下的 “合理风险”,即便尽到最高注

意义务仍难全免。〔45〕“法律不可能洞察一切有可能损害他人利益的侵权行为并予以设防”〔46〕。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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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谢海波:《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条款的构造性解释及其分析:以 <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为中心》,载 《法
律适用》2020年第23期,第137 138页;刘玖林:《论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中的 “故意”》,载 《新疆社会科学》2024年

第2期,第85页。
参见关淑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参见税兵:《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构造———以最高人民法院第23号指导性案例为中心》,载 《法学》2015年第4期,

第104 108页;
刘风景:《例示规定的法理与创制》,载 《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97页。
参见金自宁: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合规抗辩———从一起环境污染损害案例切入》,载 《北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2

期,第447页。
谢晓尧:《惩罚性赔偿:一个激励的观点》,载 《学术研究》2004年第6期,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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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容忍风险课以严苛惩罚实属强人所难。为了防止惩罚性赔偿制度滥用,《民法典》第1232条将

结果要件的程度限缩为 “造成严重后果”。

“严重后果”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47〕其认定内在地包含价值判断。在讨论何为

“严重”之前,应明确一个前置性问题———损害应具有现实性,但不应被狭义理解为损害已然显

现,“禁止以实际损害来限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48〕。依通常进程必将发生的未来不利益同属损

害范畴。〔49〕由于生态环境侵权行为的潜伏性、隐蔽性和累积效应,致害风险一旦转换为实际损

害,往往后果不可预知、不可逆转;若严格要求损害已实际发生方可提起诉讼,不仅将导致司法

干预过于滞后,使惩罚性赔偿丧失预防功能,还可能因诉讼周期漫长而使受害方错失救济时

机。〔50〕因此,在科学研究和环境监测数据支持下,可以确定某一损害后果在未来将不可避免地

发生时,应认定损害后果已具有现实性。

在明确这一前提后,方可界定何为 “严重”后果。《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8条采取

“概括+列举”的复合立法技术。第1款规定了持续时间、地域范围、污染程度及社会影响等概

括性评价要素,构成弹性分析框架;第2款列举了死亡、健康严重损害、重大财产损失、生态环

境严重损害及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等类型化重大损害结果,构成刚性触发标准,将不确定法律概念

向描述性的经验事实靠拢。〔51〕在裁判适用上,应将其重构为递进式审查路径,首先审查是否存

在第2款规定的类型化重大损害结果,符合其一即可直接认定,只有在不具备显性典型结果时,

才回溯至第1款对行为的持续性、范围及风险外溢性进行综合评价。

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语境下,“严重后果”的评价客体应以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为核心,私益

层面的死亡、健康严重损害或重大财产损失并非公益诉讼的直接救济客体,但可作为推定生态环境

受损程度的外部参考指标。在判断是否存在死亡、健康严重损害时,应构建分层认定路径。显性损

害即个体死亡、伤残或ICD-10确诊疾病直接作为佐证,〔52〕潜伏性损害如为预防不可逆转损伤而必

须采取临床治疗的情形亦应纳入,〔53〕当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污染区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性差异或疾

病呈空间聚集性时同样构成重要佐证。〔54〕在判断财产损失是否达到 “重大”程度时,往往采取刑

民交叉参照的方法,借用环境污染犯罪的入罪标准作为严重性的客观参照系。《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和第2条分别将 “公私财

产损失30万元以上”作为入罪标准,将 “公私财产损失超过100万元”作为 “情节严重”标准,由

此对应到惩罚性赔偿中,前者作为惩罚性赔偿责任成立标准,后者则转化为裁量强度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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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蔡琳:《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律解释———基于 “甘露案”的分析》,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

22页。
朱晓峰:《功利主义视角下惩罚性赔偿规则的完善———以民法典编纂为契机》,载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

第6期,第40页。
参见车辉主编:《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页。
参见廖丽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范构造———以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1条为中心》,载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66 69页。
参见尹建国:《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模式构建———从 “唯一正确答案”标准到 “商谈理性”诠释模式》,载 《法

学评论》2010年第5期,第18 19页。
参见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Ⅱ版)》第6.2.1条a、b、c款。
参见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Ⅱ版)》第6.2.1条d款。
参见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Ⅱ版)》第6.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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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严重损害是公益诉讼严重后果认定的核心情形,其判断可从时间、空间、系统三个

维度综合评价。时间维度关注损害的持久性与不可逆性。符合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

Ⅱ版)》第6.4条 “一年内难以恢复”的情形往往具有严重性,涉及重金属污染、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的行为之负面影响甚至跨越代际。空间维度引入环境敏感度作为关键变量:发生于生态保护

红线、饮用水水源地、永久基本农田或自然保护区内的侵权行为,破坏性呈几何级数放大;跨行

政区的污染扩散不仅会增加治理成本,还往往引发区域性纠纷。系统维度关注结构破坏与功能丧

失的双重影响:若侵权行为导致食物链顶端物种大量死亡甚至区域性灭绝,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

支撑将被摧毁;当侵权行为导致水源涵养、粮食生产等核心功能丧失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数额

呈指数级增长,功能偏离基线越远,严重程度越高。三个维度并列且互补,任一维度达到极端状

态,或多个维度产生叠加效应,均应认定为严重后果。

重大不良社会影响是对环境侵权行为所引发之风险外溢效应的综合评价。环境风险具有向社

会风险演化的内在机制,〔55〕危险事件在媒体关注、公众讨论与制度回应的互动过程中,可能产

生远超原始危害范围的经济损失、社会冲突与信任危机。〔56〕在判断是否构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

时,应考察是否引发持续性社会舆论,是否涉及未成年人、弱势群体等高度敏感主体,是否对区

域经济、教育、社会生活秩序产生显著扰动,是否暴露出系统性监管失灵或信息隐瞒行为。

(三)侵权人获利

将侵权人获利作为倍数裁量的考量因素具有独立的制度依据。在法经济学视角下,环境侵权

在相当多情形中并非偶发事故,而是侵权人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后的理性选择。加害人通常作为

“理性计算者”,在违法前会进行精确的利弊权衡,〔57〕当潜在收益覆盖了预期的补偿性成本时,

违法的激励便会产生。若法律仅要求其填补受害人损失,补偿性赔偿近似于一笔以等额财产交换

损失的交易,〔58〕加害人实际上仍处于收益大于支出的失衡状态,违法行为便被嵌入企业的经营

决策之中。惩罚性赔偿通过人为提升违法的边际成本,确保预期代价远超非法所得,从而迫使加

害人放弃外部性侵害,达成法经济学意义上的 “最佳威慑”。〔59〕罗马法谚 “任何人不得从其不法

行为中获益”与法经济学 “完全威慑理论”均指向同一规范目标———剥夺违法行为的经济激励,

使侵权在预期收益层面不再合算。

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在基数设计上采用了 “成本内化法”,舍弃了 “利益消除法”,〔60〕

将侵权人获利排除出基数范围,主要考量在于部分环境侵权行为的动机不是获利,实际也并未获

利,获利信息难以精准计算且证据客观性存疑。〔61〕然而,舍弃获利作为基数,并不意味着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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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德米、平辉艳:《环境风险转变社会风险的演化机制及其应对》,载 《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58 61页。

SeeRogerE.Kasperson,etal.,TheSocialAmplificationofRisk:AConceptualFramework,8RiskAnalysis181,

181 183 (1988).
参见钱弘道:《法律的经济分析工具》,载 《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143 145页。
参见王利明:《<民法典>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亮点》,载 《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221页。

SeeCassR.Sunstein,DavidSchkade&DanielKahneman,DoPeopleWantOptimalDeterrence?,29TheJournalof
LegalStudies237,237 238 (2000).

参见程玉:《内外关系视角下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载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3期,第27页。

参见陈娟丽、徐雅洁:《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计算论证》,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6期,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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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完全退出裁量体系。与损害后果从客观层面刻画侵权行为的外部危害不同,违法获利揭示的

是侵权行为的内部动机。获利越高,表明侵权人的违法激励越强烈,成本收益核算越精密,主观可

责性亦随之提升。因此,在倍数裁量中纳入获利因素,其功能在于通过影响倍数高低,间接实现对

不法所得的经济剥夺,打破侵权人预先设定的收益预期。在具体认定上,未获利者不应因此受到额

外惩罚,获利较少者应在裁量时酌情考虑上调倍数,获利较多者则应显著提高倍数。

(四)侵权人采取的修复措施及效果

在生态环境侵权领域,惩罚性赔偿的终极目标是推动受损生态系统的有效修复。恢复性司法

理念正是在此意义上进入惩罚性赔偿的裁量框架。侵权人在案发后,特别是在诉讼过程中主动实

施的修复行为,如清污、复绿、技改、替代性生态补偿等,具有双重法律意义。在客观层面,修

复行为直接削减了原本应计入考量的实际损害后果,使既有的客观危害在事实层面发生缩减,说

明生态环境遭受的不利改变尚在可控制、可弥补的范围内,损害的严重程度应予从轻考虑。在

主观层面,积极修复构成对既有恶意评价的回溯性修正,体现了侵权人在事发后的态度,表明

行为人已从对抗法秩序的状态转向回归法秩序的姿态,其主观非难程度发生结构性变化,由此

折射出其悔改的态度。因此,修复措施并非否定既有归责结论,而是通过事后行为,对既定的

惩罚强度提出规范上可被接受的修正理由。〔62〕在衡量这一因素时,不仅应关注侵权人是否采

取了行动,更应关注修复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实际效果。如果侵权人仅采取象征性、敷衍性的修

复措施,或者修复措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则不应因其形式上的修复行为而减少惩罚性赔偿的适

用倍数。

(五)“等”因素的开放性解读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条第1款在列举了4个典型因素后,使用 “等”字来保持

法律条文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允许法官根据个案的正义需求,将那些虽未列举但实质上影响应受

惩罚程度的因素纳入考量。但这种不完全列举绝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意将任何无关因素涵盖进

去。在法律适用上,必须遵循 “同类解释规则”,〔63〕既具有相关性,又具有同质性。本文认为,

“等”还应涵盖侵权人的财产状况和累犯情节。

1.侵权人的财产状况

将财产状况纳入倍数裁量因素,在比较法上具有广泛的域外经验支撑。美国各州法院及最高

联邦法院将斟酌惩罚性赔偿金的因素归为两类:原告方因素涉及原告受害的性质和程度,被告方

因素则包括被告不法行为的可非难性、获利可能性、遭受其他处罚的可能性和自身财务状况。〔64〕

之所以将被告的财产状况视为衡量惩罚性赔偿合理性的重要标尺,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过度惩罚,

让被告陷入经济上的万劫不复之地。〔65〕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赔偿均衡性,在涉及多个受害人的

群体性侵权案件中,需防止先诉者获得高额赔偿导致后续受害人救济落空。〔66〕美国得克萨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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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忠顺:《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二元配置论》,载 《当代法学》2022年第6期,第66页。
参见刘风景:《兜底条款的法理透析与设置技术》,载 《现代法学》2024年第6期,第6页;余文唐: 《法律文本:

标点、但书及同类规则》,载 《法律适用》2017年第17期,第62 64页。
参见陈聪富:《美国法上之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载 《台大法学论丛》2002年第5期,第202页。

SeeRestatement(Second)ofTorts§908 (2)&cmt.e(Am.LawInst.1979).
SeeRoginskyv.Richardson-Merrell,Inc.,378F.2d832,839 (2dCir.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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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救济法典》第41.011条将被告净资产列为法定裁量因素;〔67〕Rufov.Simpson案、〔68〕

Adamsv.Murakami案 〔69〕和Thoresonv.PenthouseInt'l,Ltd.案 〔70〕均将被告财富状况纳入裁

量考量。“被告的财务状况始终与允许的惩罚性赔偿数额有关。”〔71〕在 Whitenv.PilotInsurance

Co.案 〔72〕中,加拿大最高法院明确指出,在评估比例性时可以考虑被告的财务状况,以确保赔

偿能够有效达到惩罚与威慑目的。在XLPetroleumv.CaltexOil案 〔73〕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明

确指出,必须考量被告的财力,以防止被告用金钱购买侵权权利。

在我国,将财产状况纳入倍数裁量同样具有充分的规范依据与理论正当性。在 《环境侵权惩

罚性赔偿解释》的历史版本中,侵权人的财产状况也曾作为影响惩罚性赔偿金认定的因素之

一。〔74〕类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也将 “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作

为考量因素。〔75〕有观点认为虽然侵权人的财产状况与其行为应受惩罚并无直接关联,但 “可执

行性无疑是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过程中必须考虑的要素”〔76〕。惩罚性赔偿旨在超越补偿以实现惩

罚与威慑,这一目标的实现高度依赖惩罚的实际效果。引入被告财力作为衡量尺度,恰恰有助于

在过轻无惩罚效果与过重导致毁灭性打击之间寻求合理平衡,从而实现惩罚目的的个案精准化。

2.累犯情节

累犯情节在倍数裁量体系中并不仅仅是评价侵权人主观恶意的辅助性佐证,而是具有独立规

范地位的强化性评价因素。一般主观恶意指向的是行为本身,评价的是侵权人在实施本次侵权行

为时的心理状态,具有共时性、静态性特征;而累犯情节指向的是人,评价的是行为人在经历制

裁、警示乃至惩处之后,是否修正了自身行为,抑或选择持续蔑视并僭越法律边界,具有历时

性、动态性特征。正因评价对象与评价维度的根本差异,累犯情节不宜被简单归并于 “侵权人恶

意程度”的子项,而应作为独立因素在倍数裁量中发挥作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BMWv.Gore
案 〔77〕中创设、并在ExxonShippingCo.v.Baker案 〔78〕中延续的 “等比规则”〔79〕为我国环境侵

权惩罚性赔偿金倍数区间的确定提供了有益借鉴,其可责性考量因素包括侵权人的累犯外观。

StateFarmv.Campbell案 〔80〕中再次确认了 “行为是重复发生还是单次个案”这一判断标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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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Tex.Civ.Prac.&Rem.Code§41.011 (a)(6)(West2025).
SeeRufov.Simpson,86Cal.App.4th573,103Cal.Rptr.2d492 (2001).
SeeAdamsv.Murakami,219Cal.App.3d647,268Cal.Rptr.467 (1990).
SeeThoresonv.PenthouseInt'l,Ltd.,149Misc.2d150,563N.Y.S.2d968 (1990).
JosephW.Cotchett& MarkC.Molumphy,PunitiveDamages:How MuchIsEnough?,https://www.cpmlegal.

com/publication-Punitive_Damages_How_Much_Is_Enough,visitedon1May2025.
SeeWhitenv.PilotInsuranceCo.,2002SCC18.
SeeXLPetroleum (NSW)PtyLtdv.CaltexOil(Australia)PtyLtd (1985)155CLR44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保全措施、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

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267页。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
郑毓翰:《论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量定》,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128页。

SeeBMWofN.Am.v.Gore,116S.Ct.1589,pp.1599 1601. (S.Ct.1996).
SeeExxonShippingCo.v.Baker,554U.S.471 (2008).
“等比规则”即惩罚性赔偿金不得高于填补性赔偿责任的数额,并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责任合宪性的判断标准。See

MarkA.Geistfeld,PunitiveDamages,Retribution,andDueProcess,81SouthernCaliforniaLawReview263,296 (2007
2008).

SeeStateFarm Mut.AutomobileIns.Co.v.Campbell,538U.S.408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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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湾地区法院在审酌惩罚性赔偿金时,亦将被告的行为重复性列为重要考量。〔81〕就威慑功能

而言,累犯情节的存在恰好证明此前较低倍数的惩罚性赔偿或行政罚款未能产生有效的威慑效

果,倍数上调是对过往惩罚失灵的制度补偿,通过重塑违法成本打破侥幸心理。就惩罚功能而

言,累犯情节揭示了侵权人固化的反社会倾向与更深层的道德恶性,对法秩序的蔑视不再是偶发

性的道德失范。这种结构化的恶性显著高于单次故意,理应获得独立且更重的否定性评价。〔82〕

累犯情节内部亦存在轻重之分,应进行层次化处理。一般累犯,即侵权人在五年内曾受过行

政处罚且本次侵权与前次违法在行为模式上基本相同,表明侵权人对违法成本缺乏足够敬畏,应

小幅上调倍数。顽固性累犯,即侵权人曾多次受到处罚,或在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后仍拒不整

改、持续违法,揭示出侵权人已将违法作为常态化经营策略,应适中上调倍数。对抗性累犯,即

在累犯基础上,侵权人还伴有阻挠执法、隐匿证据、销毁记录等公然对抗行为,体现主观恶性的

质变,应趋向更高倍数的裁量。

四、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倍数的综合认定

上文对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条所列的裁量因素逐一展开论述,厘清了各自的

规范内涵和认定标准,但倍数裁量的困境并不主要来自对单一因素的误判,更多来自法官面对多

个同时存在的因素时,缺乏可遵循的整合逻辑。本文将进一步回答两个问题:其一,各因素在倍

数裁量中应当被赋予怎样的权重,即如何确定单一因素对倍数的影响边界;其二,各因素之间如

何协同运作,即如何将独立的因素评价整合为可运算的倍数裁量结构。

(一)各因素均等赋权的滑动区间设计

既有研究中,已有学者尝试通过数学模型约束惩罚性赔偿的裁量空间。典型方案是固定赋值

模式,即为每一项裁量因素赋予等额且恒定的绝对权重。例如,在针对美国ExxonShipping

Co.v.Baker案的评议中,有学者提出将损害性质、生命尊重、累犯外观、受害对象、附加恶性

这5项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当因素全部具备时,惩罚性赔偿金的责任系数为1,每欠缺一项,系

数相应减少0.2。〔83〕这种模式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计算的简便与直观,却忽略了侵权情节在现

实中的 “连续光谱”特征。轻微的恶意与极端的恶意被无差别标注,抹杀了裁量的精细度。

针对上述缺陷,本文所主张的均等赋权并非 “均等赋值”,而是一种基于功能分层的势能分

配原则。所谓 “均等赋权”,是指各核心裁量因素在影响倍数变动幅度的能力上具有同等的影响

势能,其是否被充分释放、释放到何种程度,则取决于个案事实所呈现的强度。在2倍的总量限

额下,本文将侵权人的恶意程度、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侵权人获利、修复措施及效果和累犯情

节这5个因素视为同等重要的评价单元,将侵权人的财产状况作为一个非竞争性的熔断机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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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2〕
〔83〕

参见何建志:《惩罚性赔偿金之法理与应用———论最适赔偿金额之判定》,载 《台大法学论丛》2002年第3期,第

275页。
参见陈聪富:《美国法上之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载 《台大法学论丛》2002年第5期,第201页。
参见唐克、王灿发:《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妥当责任边界———以美国埃克森案展开》,载 《求是学刊》2021年第5

期,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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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2倍总势能的内部配置。因此,每一个因素均拥有0~0.4的独立滑动区间,彼此之间不存

在功能补偿或相互替代。法官在裁量中的任务,是在0~0.4的区间内,依据案件事实所体现的

严重程度确定该因素实际释放的势能值。这种 “等额滑动区间”的设计,既通过0.4的上限锁定

了单项因素的权重边界,防止了单一维度的过度评价,又通过区间内的滑动,赋予了法官裁量的

弹性空间,实现了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平衡。之所以赋予每项因素以相同的势能区间,而非人为设

定差异化权重,乃基于以下四重逻辑考量。

立足于经验主义之考虑,在人类决策过程中,偏好对称性、追求公平直觉是一种自然的心理

偏好,均等分配是跨文化、跨年龄的初级正义观。〔84〕尤其在不确定条件下,个体倾向于赋予所

有选项相等的初始权重。〔85〕正如许多不同的价值无法被还原为单一的度量单位进行比较,〔86〕

惩罚性赔偿的各项考量因素本质上是不可通约的,任何试图精确赋权的努力都可能陷入主观和任

意。罗尔斯的 “无知之幕”思想实验提供了强有力的类比。〔87〕当无法预判哪个因素在具体案件

中占据支配地位时,平等对待所有要素是确保结果公平的必然路径。

立足于形式理性之考虑,均等赋权是将韦伯的形式理性理念转化为司法工具的具体尝试。〔88〕

在对多个因素进行裁量时,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于法官对不同因素的个人偏好。均等赋权强制法

官在同一个形式框架内思考,有效地排除了法官个人的主观价值偏好 (实质理性),将自由裁量

权从 “决定哪个因素更重要”限缩到 “在给定的范围内评价事实程度”。这种 “可计算性”极大

地增强了裁判的可预测性,使法律规则像数学公理一样能够稳定社会预期。〔89〕

立足于可操作性和效率之考虑,在真实世界的司法环境中,复杂的权衡往往带来高昂的认知

成本与决策混乱。认知科学中的 “快而捷启发法”证明,简单的决策规则往往比复杂的加权模型

更稳健。〔90〕均等赋权通过忽略各因素之间微小的、不可证实的权重差异,简化了决策与证成过

程,不仅降低了法律系统的运行成本,〔91〕也增强了公众对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92〕

立足于风险最小化之考虑,心理学与金融领域的 “1/N策略”及 “不当线性模型”研究均表

明,在预测复杂行为时,给予关键变量相等权重的预测效果,往往优于那些通过复杂算法试图寻

找 “最优权重”的模型。〔93〕在尚无海量案例支持各因素精确权重比例的情况下,均等赋权能最

大限度地降低人为赋权偏差带来的误差累积风险,确保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运行初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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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SeePhilippeRochatetal.,FairnessinDistributiveJusticeby3-and5-Year-OldsAcrossSevenCultures,40Journalof
Cross-CulturalPsychology416,416 418 (2009).

SeeJosephHenrichetal.,“EconomicMan”inCross-CulturalPerspective:BehavioralExperimentsin15Small-Scale
Societies,28BehavioralandBrainSciences795,798 802 (2005).

SeeCassR.Sunstein,IncommensurabilityandValuationinLaw,92MichiganLawReview779,796 797 (1994).
参见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136 141页。
参见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63页。
同上注,第1095页。

SeePeterM.Todd&GerdGigerenzer,PrécisofSimpleHeuristicsThatMakeUsSmart,23BehavioralandBrain
Sciences727 (2000).

SeeLouisKaplow,RulesversusStandards:AnEconomicAnalysis,42DukeLawJournal557,562 564 (1992).
SeeAntoninScalia,TheRuleofLawasaLawofRules,56The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1175,1178 1182

(1989).
SeeRobynM.Dawes,TheRobustBeautyofImproperLinearModelsinDecisionMaking,34AmericanPsychologist

571,571 576 (1979);VictorDeMigueletal.,OptimalversusNaiveDiversification:HowInefficientIsthe1/N Portfolio
Strategy?,22TheReviewofFinancialStudies191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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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层滑动裁量模型的整体构建

上述均等滑动区间解决的是单一因素的权重边界问题,即每个因素最多能对倍数贡献多少势

能。这6项因素在完备性上并不存在明显缺陷,但它们处于并列状态,缺乏功能分工,因而难以

解释其在倍数形成中的作用。不同因素究竟是以何种路径影响倍数的生成? 现行并列式结构并未

给出清晰答案。若不对其进行逻辑重构,倍数裁量就难以摆脱经验估量或结果导向的风险。

不少观点主张以动态系统论处理倍数裁量中的因素协动关系。〔94〕事实上,此类主张只看到

了动态系统论的贡献,而忽视了其内在局限。动态系统论将裁量因素理解为具有连续光谱的变量

区间,并揭示各因素之间的整体协动关系,从而克服了 “全有全无”和静态加总模式的困境。〔95〕

然而,动态系统论要真正发挥规范约束功能,必须以要素限定性和评价锚点为前提。〔96〕而倍数

裁量涉及的因素背后的规范原理根本异质,其在倍数生成机制中分别扮演着性质截然不同的角色。

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服务于惩罚强度的正当化,修复行为服务于行为激励的独立逻辑,财产状况服

务于执行可行性的约束,难以构成统一的协动体系。尤其动态系统论允许要素互补的 “替代性预

设”,与惩罚性赔偿的制度逻辑存在根本冲突。此类做法本质上仅为 “动态的法思考”而非本源意

义上的动态系统论。〔97〕因此,在方法论层面,我们应 “通过动态系统论,超越动态系统论”〔98〕,

保留量级化命题,确保裁量对情节变化的精细回应;同时明确排除替代性预设,代之以功能分

层,将裁量因素重构为存在内在分工的三维逻辑体系。

第一层为正向驱动层,由主观恶意、累犯情节、损害后果、违法获利4个因素构成,通过正

向累积的方式推高惩罚强度。其中,侵权人的主观恶意和累犯情节属于主观维度的归责因素,总

势能上限为0.8,即S (主观)∈ [0,0.8]。基础故意 (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设定0至

0.4的浮动区间,累犯情节同样设定0至0.4的浮动区间。二者叠加后,主观维度的惩罚势能上

限被限定为0.8,从而避免主观评价在倍数裁量中无限膨胀。严重的损害后果和侵权人获利属于

客观维度的量级因素。二者各自具有0至0.4的势能区间,但在整体上实行0.8的封顶控制,即

O (客观)∈[0,0.8]。主观维度与客观维度合计,正向驱动层的最高势能为1.6。

第二层为逆向抵充层,由修复措施及效果单独构成,通过条件性减免引导侵权人主动修复,

对第一层生成的惩罚势能形成逆向扣减。只要环境侵权行为发生并造成实际损害,社会即面临尚

未被填补的生态赤字。因此,与生态修复直接相关的0.4之惩罚势能在初始状态下即被预先加载

于赔偿总额之中。只有当侵权人采取了实质性且有效的修复措施,方可依据修复的充分程度,将

上述惩罚势能予以扣除。该抵充幅度以0至0.4为限,即R (修复)∈[0,0.4]。在未采取修复

措施的情形下R=0;在实现充分修复的情形下R=0.4,对应的惩罚份额被完全抵充;若修复程

度有限,则按比例予以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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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95〕

〔96〕
〔97〕
〔98〕

参见郑毓翰:《论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量定》,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124 129页;
吕志祥、陈进鹏:《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认定》,载 《成都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第118 119
页;张锋:《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金额判定研究》,载 《法学论坛》2025年第3期,第137页。

参见 〔奥〕海尔穆特·库齐奥:《动态系统论导论》,张玉东译,载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41
42页。

参见解亘、班天可:《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体系论》,载 《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47 51页。
参见任我行:《动态体系论:一种方法的祛魅》,载 《法律方法》2022年第3期,第303页。
同上注,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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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为外部熔断层,由财产状况单独构成,不参与2倍总势能的内部配置,亦不构成均等

赋权体系中的评价单元。当且仅当依据前述规则计算出的理论赔偿总额,明显超出侵权人的现实

支付能力,且继续执行将导致企业破产、系统性失业或区域性风险时,该机制才被触发,发挥削

峰作用,对最终裁量结果实施截断式的向下修正。

综合以上三个层次,本裁量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正向驱动、逆向抵充与外部熔断三大机制的

运算公式。倍数裁量的过程可以抽象为如下核心函数。其中,Mfinal为最终确定的惩罚性赔偿倍

数。S(Subjective,主观罚值)的取值范围为0~0.8,由基础故意与累犯情节构成。O (Objective,

客观罚值)的取值范围为0~0.8,由损害后果与违法获利互补支撑。Pbase(PolicyBase,政策基

础值)的预设常量为0.4,代表生态损害未恢复状态下的社会惩罚需求。R (Remediation,修复

抵扣值)的取值范围为0~0.4,根据修复措施的有效性确定。Ccap(CapacityCap,支付能力熔断

值)基于财产状况确定最大可承受倍数。

  Mfinal=min{(S+O)+(Pbase-R),Ccap}

上述函数揭示了生态环境侵权中惩罚性赔偿金倍数生成的逻辑结构,但各因素的具体取值

仍需进一步细化。为此,本文将函数中各因素的取值范围转化为可供参照的责任系数区间,形

成如下倍数裁量参照表 (表1)。值得强调的是,表格中对具体情节的梯度分类只是一种提示

性标注,以侵权人的恶意程度为例,表中列出了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两种情节,但这一区分并

非基于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对0至0.4的区间进行平均切割,而意在说明直接故意在主观可责

性上通常高于间接故意,在确定系数时应当体现出这种差异。同时,由于主观故意和严重损害

后果本身即是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因此在倍数裁量系数表里,其初始倍

数 M应大于零。

 表1 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倍数裁量责任系数参照表

可责性要素 具体情节
惩罚性赔偿金倍数

的责任系数 M
系数合计

主观维度要素

侵权人的恶意
程度

累犯情节

直接故意

间接故意

一般累犯

顽固性累犯

对抗性累犯

0<M≤0.4 0<M≤0.4

0≤M≤0.4 0≤M≤0.4

客观维度要素

侵权后果的严
重程度

侵权人获利

仅造成财产损失

仅造成人身损害

仅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同时造成财产损失、人身损害和生
态环境损害

未获利

获利较少

获利较多

0<M≤0.4

M=0

0<M≤0.4

0<M≤0.4

0≤M≤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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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可责性要素 具体情节
惩罚性赔偿金倍数

的责任系数 M
系数合计

政策调节维度
要素

侵权人采取的
修复措施及其
效果

侵 权 人 财 产
状况

未采取修复措施

采取修复措施但效果一般

采取修复措施且效果良好

财产状况足以承担责任

财产状况不足以承担责任

M=0

-0.4≤M<0

不需考量财产状况

需考量财产状况

-0.4≤M≤0

不参与总系数

系数合计 0≤|M|≤2

诚然,上述倍数生成函数与裁量参照表仅是本文建构的初步方案,其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尚待司

法实践的检验与修正。法官在对惩罚性赔偿金的具体数额进行认定时,不仅应逐一审视每一个具有

相关性的参考因素,而且应遵循过罚相当原则,在判决书中详细说明赋予其相应影响系数的事实与

理由,使倍数裁量过程可被检验。如何在既定区间内进一步精确化各因素的系数,可进一步参照生

态环境行政处罚中罚款金额的裁量经验。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指导意见中给出了 “常用环境违法行为

自由裁量参考基准及计算方法”,其采用二维叠加函数计算法,确定个性基准、共性基准、修正基

准因子的数值。其中共性基准包括违法次数和区域影响,修正基准包括改正态度、补救措施、经济

承受度和地域差异。〔99〕该指导意见不仅为全国提供了统一的参考框架,也为地方制定更具针对

性的罚款裁量规则奠定了基础。《江苏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针对违法行为次数这

一核心裁量因素,设置四级递进式处罚阶梯,首次违法、二次违法、三次违法、四次及以上违法

的裁量系数分别为0%、3%、8%和19%。该设计通过违法频次与惩戒力度正相关的阶梯式模

型,将比例原则具象化为可操作的数学规则,实现处罚强度与行为可责性程度的精准匹配。

五、结 语

耶林曾详细梳理了 “惩罚”的概念史,反对 “惩罚的概念一步步从民法的领域缩回到刑法的

领域中去”〔100〕,主张应重视民法中的惩罚因素。法规范的惩罚功能是由多种责任手段共同实现

的,在扩张一种责任的同时也应考虑与其他责任手段的关系,以实现相互补充、相互调适、彼此

兼顾。〔101〕当发生责任竞合时,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由于属于不同体系的救济路径,分别对应不

同的程序与救济主体。若在惩罚性赔偿的认定过程中直接考虑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将导致不同

性质的责任在量化阶段被过度交叉、混同,既不利于明确各类责任的独立性,也容易造成裁判的

不透明与随意性。因此,更为合理的路径是在惩罚性赔偿的认定阶段坚持 “内部自治”,是否受

到行政或刑事制裁不纳入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条第1款的裁量因素中,不因行政

或刑事制裁而免除惩罚性赔偿,只在最终责任总额的统筹阶段予以考虑,从而契合 《环境侵权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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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
〔101〕

参见 《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环执法 〔2019〕42号)。
〔德〕鲁道夫·冯·耶林:《罗马私法中的过错要素》,柯伟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参见赵鹏:《惩罚性赔偿的行政法反思》,载 《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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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性赔偿解释》第10条第2款之规定。换言之,先分别独立计算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

事罚金的合理数额,再在判决执行或履行顺位阶段遵循 “民事责任优先”原则,进行比例平衡与

支付顺序调整,在整体上酌情调低惩罚性赔偿倍数。《生态环境法典》的通过为上述主张提供了

最新的立法印证:法典就污染环境者同时承担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的竞合场景作出统一规定,

明确 “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承担民事责任”,确认了民事责任体系的独立地位,与本文倡导

的在倍数裁量阶段坚持惩罚性赔偿 “内部自治”的思路高度契合。

“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102〕“理性的

法是一所复杂和有影响力的学校,它的目的在于将国民的性格予以社会化,通过调和它们使它们

理性地共存。”〔103〕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价值,不仅在于通过超额赔偿修正侵权人的成本收益核算,

更在于通过清晰、可预期的裁量规则,将对生态环境的尊重内化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准则,从而实

现由经济威慑向规则认同的跨越。

Abstract:Article1232oftheCivilCodeandArticle10and12ofitssupportingJudicialInterpretation

providethenormativebasisforpunitivedamagesineco-environmentaltorts.However,judicial

practiceremainsplaguedbyinconsistentcalculationbasesandarbitrarymultipliers.Regarding

basedetermination,theassessmentshouldbegroundedexclusivelyinthelossofenvironmental

servicefunctionsduringtherestorationperiodandthepermanentlossoffunctionalintegrity.

Restorationcosts,deviatingfromcompensatorycivilliability,andillegalgains,lackingacorresponding

interest-transferstructureandbeingdifficulttoquantify,shouldbeexcluded.Likewise,investigation,

appraisal,andemergencyexpendituresareproceduralcostsandshouldbestrippedaway.

Regardingmultiplierdiscretion,takingequalweightingasthemethodologicalstartingpoint,the

sixdiscretionaryfactorsarereconstructedintothreelogicallayers:forward-driving,reverse-

offsetting,andexternal-fusing.Thisbuildsalayeredsliding-scalemodelandareferencetable,

transformingvagueempiricalbalancingintoadecomposableandtraceablestructuredoperation.

Furthermore,publiclawliabilitiesshouldbecoordinatedduringthefinalconsolidationoftotal

liabilityratherthaninterveningintheinternalmultipliercalculation,therebymaintainingthe

functionalindependenceanddeterrenteffectofthepunitivedamagessystem.

Key Words:eco-environmentaltort,punitivedamages,punitivebase,punitive multiplier,

discretionary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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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3〕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2000年版,第6页。
〔波兰〕列昂·彼得拉日茨基:《法律与道德的心理学理论》,于柏华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406页。


